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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ＪＴ ／ Ｔ ６１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分为 ７ 个部分：
———第 １ 部分：通则；
———第 ２ 部分：分类；
———第 ３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第 ４ 部分：运输包装使用要求；
———第 ５ 部分：托运要求；
———第 ６ 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第 ７ 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本部分为 ＪＴ ／ Ｔ ６１７ 的第 ５ 部分。
本部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ＪＴ ／ Ｔ ６１７—２００４ 《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的包装标志和标签、托运要求，与 ＪＴ ／ Ｔ

６１７—２００４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危险货物托运清单要求（见 ８． ２）；
———修改了“运单格式”规定，要求运单由承运人填写（见 ８． ３，２００４ 年版 ６． ２、６． ７、６． ８、６． １０、６． １１

附录 Ａ）；
———删除了“危险货物鉴定表”规定（见 ２００４ 年版 ６． ３）；
———删除了“危险货物性质或消防方法相抵触的货物应分别托运” 规定（见 ２００４ 年版 ６． ４）；
———删除了“盛装过危险货物的空容器，未经消除危险处理、有残留物的，仍按原装危险货物办理

托运”规定（见 ２００４ 年版 ６． ５）；
———删除了“集装箱装运危险货物的，托运人应提交危险货物装箱清单”规定（见 ２００４ 年版 ６． ６）；
———增加了“集装箱、罐体与车辆标志牌及标记”规定（见第 ７ 章）；
———增加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卡”规定（见 ８． ４，２００４ 年版附录 Ｃ）。
本部分由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 ／ ＴＣ ５２１）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中外运化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科思创聚合物（中

国）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长安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船级社认证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范文姬、吴金中、田诗慧、黄诗音、王笃鹏、钟原、贾祥臣、战榆林、李东红、陆民、

赵朋文、沈小燕、彭建华、钱大琳、赖永才、任春晓、张会娜、张玉玲。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ＪＴ ３１３０—１９８８；
———ＪＴ ６１７—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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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５ 部分：托运要求

１　 范围

ＪＴ ／ Ｔ ６１７ 的本部分规定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托运的一般要求、集合包装及混合包装的标记标志要

求、包件标记与标志、集装箱、罐体与车辆标志牌及标记、运输单据。
本部分适用于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托运要求。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 １１８０６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ＧＢ １３３９２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ＧＢ ／ Ｔ １６８０４ 气瓶警示标签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１ 部分：通则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２ 部分：分类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３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４ 部分：运输包装使用要求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６—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６ 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７—２０１８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７ 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１—２０１８ 所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 １

标记　 ｍａｒｋ
一种图形标志，标识于货物外包装上，提示运输信息、注意事项等，主要包括危险货物联合国编号

（以“ＵＮ”开头，简称“ＵＮ 编号”）、货物名称，或高温、危害环境、放置方向等特殊信息。
３． ２

包件标志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ｌａｂｅｌ
粘贴（或喷涂）在包件外表面，形状呈菱形，标明包件中危险货物的主要和次要危险性。

３． ３
菱形标志牌　 ｐｌａｃａｒｄ
外形为菱形，用于标识运输对象危险特性的标志牌，喷涂或固定（粘贴、悬挂）于运输单元上，标明

所载危险货物的主要和次要危险性。
３． ４

矩形标志牌　 ｏｒａｎｇｅ⁃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ｐｌａｔｅ
外形为矩形、底色为橙色，喷涂或固定（粘贴、悬挂）于运输单元上，标明所载危险货物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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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号和 ＵＮ 编号的标志牌。
３． ５

集合包装　 ｏｖｅｒｐａｃｋ
为了方便运输过程中的装卸和存放，将一个或多个包件装在一起以形成一个独立包装单元所用的

包装物。 如将多个包件放置或堆垛在托盘上，并用塑料带、收缩膜或其他适当方式紧固；或放在箱子或

板条箱等外保护包装中。 对放射性物质而言，集合包装为由单一托运人使用的包装。
３． ６

主容器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ｃｅｐｔａｃｌｅ
装载 ＵＮ ２８１４、ＵＮ ２９００、ＵＮ ３３７３、ＵＮ ３５０７、ＵＮ ３２４５ 危险货物的包装中，具有防渗漏特性的最内层

容器。

４　 一般要求

４． １　 危险货物交付运输时，托运人应依据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的规定对危险货物进行分类，且确认该货

物允许进行道路运输。
４． ２　 使用的包装、大型包装、中型散装容器和罐体应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４ 的规定，并按照本部分第 ６ 章和

第 ７ 章的要求粘贴标记、标志。
４． ３　 托运人应向承运人如实提供危险货物特性信息，以及 ８． ２ 规定的托运清单、法规要求的相关证明

文件。
４． ４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标志牌的材质、性能及试验方法应符合 ＧＢ １３３９２ 的规定。 车辆标志牌的

规格样式及使用要求应符合第 ７ 章的规定。

５　 集合包装及混合包装的标记标志要求

５． １　 集合包装要求

５． １． １　 应按以下要求对集合包装进行标记和标志：
ａ）　 集合包装上标明“集合包装”字样，或同时标明“ＯＶＥＲＰＡＣＫ”字样，文字高度不小于 １２ｍｍ；
ｂ）　 从集合包装外部无法清晰识别内装所有包件上的 ＵＮ 编号、标志和标记的，按照 ６． １． １． １ 和

６． １． １． ２ 的要求在集合包装上标注 ＵＮ 编号，按照 ６． ２ 的要求粘贴危险货物对应的标志，如果

所托运货物具有环境危害性，按 ６． １． ４ 的要求粘贴危害环境物质标记；
ｃ） 　 包件内装的不同危险货物对应相同的 ＵＮ 编号、标志或危害环境物质标记，则只需粘贴一个

即可；
ｄ）　 从集合包装外部无法清晰识别内装包件方向标记的，在集合包装相对的两面粘贴方向

标记。
５． １． ２　 集合包装中的每个危险货物包件，都应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的规定。 集合包装不应损害包件的

性能。
５． １． ３　 标有方向标记的危险货物包件放在集合包装或大型包装内时，其放置方向应符合相应的

标记。
５． １． ４　 集合包装应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６—２０１８ 中 ８． ２ 包件混合装载要求。

５． ２　 混合包装要求

两种及以上危险货物装在同一个外包装内时，包件上应按照每种危险货物的要求做标记和粘贴标

志。 若危险货物对应的标志相同，则只需在外包装上粘贴一个标志。
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６　 包件标记与标志

６． １　 包件标记

６． １． １　 基本要求

６． １． １． １　 包件的外部应醒目、耐久地标上内装危险货物对应的 ＵＮ 编号。 一般情况下，字母“ＵＮ”和编

号的高度应不小于 １２ｍｍ，但对于容量小于或等于 ３０Ｌ 或净重小于或等于 ３０ｋｇ 的包件或水容积小于或

等于 ６０Ｌ 的气瓶，标记高度应不小于 ６ｍｍ；对于容积小于或等于 ５Ｌ 或净重小于或等于 ５ｋｇ 的包件，标记

的尺寸可适当缩小。 无包装物品的标记应标示在物品或其托架或装卸、存储设施上。
６． １． １． ２　 包件标记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清晰可见且易辨识；
ｂ）　 能够经受日晒雨淋而不显著减弱其显示功能。

６． １． １． ３　 救助包装和救助压力容器应另外标明“救助”字样，或同时标明“ＳＡＬＶＡＧＥ”字样，“救助”或
“ＳＡＬＶＡＧＥ”字样的高度应不小于 １２ｍｍ。
６． １． １． ４　 容积超过 ４５０Ｌ 的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应在其相对的两面做标记。

６． １． ２　 第 １ 类爆炸品的特殊规定

第 １ 类爆炸品应在包件上标记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 标记应清晰可见且不易磨损。

６． １． ３　 第 ２ 类气体的特殊规定

６． １． ３． １　 可再充装容器应清晰醒目且耐久地标记气体或混合气体的 ＵＮ 编号和正式运输名称，对技术

名称要求如下：
ａ）　 对未另作规定的类属条目（Ｎ． Ｏ． Ｓ．）下分类的气体，应标记气体的技术名称；
ｂ）　 混合气体应在技术名称中显示危险性最高的一种或两种成分，其他成分不必显示。

６． １． ３． ２　 如果充装的是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可再充装容器应清晰醒目且耐久地标记其最大充装质

量和容器自重（含充装时连接在容器上的配件），或总质量。
６． １． ３． ３　 可再充装容器应清晰醒目且耐久地标记容器下次检验的日期（年⁃月）。
６． １． ３． ４　 上述标记可镌刻或喷涂在容器上，也可显示在耐用的信息牌标签上，并固定在容器外表面，
或用其他的等效方式。

６． １． ４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

６． １． ４． １　 装有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中 ５． ９． ７ 危害环境的物质的包件，应粘贴有危害环境物质标记，
标记应可耐久使用。 如果单一包装或组合包装的每个内包装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则不必粘贴危害环境

物质标记：
ａ）　 内装液体容量小于或等于 ５Ｌ；
ｂ）　 内装固体净重小于或等于 ５ｋｇ。

６． １． ４． ２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应粘贴在 ＵＮ 编号附近，且应满足 ６． １． １． ２ 和 ６． １． １． ４ 的要求。
６． １． ４． ３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为与水平线呈 ４５°角的正方形，符号树为黑色，符号鱼为白色，底色为白底

或其他反差鲜明的颜色，最小尺寸为 １００ｍｍ ×１００ｍｍ，菱形边线的最小宽度为 ２ｍｍ，标记图例如图 １ 所

示。 如果包件的尺寸较小，标记的尺寸和边线宽度可相应压缩，但标记应清晰可见，且所有要素均应与

图示比例大致相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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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图例

６． １． ５　 方向标记

６． １． ５． １　 除 ６． １． ５． ３ 规定的包件之外，内容器装有液态危险货物的组合包装、配有通风口的单一包装

应粘贴方向标记。 方向标记应粘贴在包件相对的两个垂直面上，箭头朝上。
６． １． ５． ２　 方向标记应为长方形，尺寸与包件的尺寸相适应，标记符号为两个黑色或红色箭头，底色为

白色或其他反差鲜明的颜色，可选择在方向箭头的外围加上长方形边框，方向标记图例如图 ２ 所示。 所

有要素均应与图示比例大致相当，方向标记应清晰可见。

图 ２　 方向标记图例

６． １． ５． ３　 以下包件可不粘贴方向标记：
ａ）　 内装压力容器的外包装；
ｂ）　 装有危险货物的内包装置于外包装之中，每一内包装的装载量不超过 １２０ｍＬ，内包装和外包

装之间有充足的吸收材料，足以吸收内包装中的全部液态危险货物；
ｃ）　 内装主容器的外包装，主容器内含有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且每一主容器的装载量不超过 ５０ｍＬ；
ｄ）　 内装货物在任何方向上都不会泄漏的外包装（如温度计中的酒精或汞、气雾剂等）；
ｅ）　 外包装所装危险货物均密封在内包装中，且每一内包装的装载量不超过 ５００ｍＬ。

６． １． ５． ４　 除标明包件正确放置方向以外的其他箭头，不应与方向标记同时粘贴在包件上。

６． ２　 包件标志

６． ２． １　 标志使用要求

６． ２． １． １　 除非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第（６）列特殊规定有要求，危险货物的包件应粘贴表 Ａ． １
第（５）列给出的主要或次要危险性类别对应的标志。
６． ２． １． ２　 除 ６． ２． ２． ５ 所规定的情况之外，标志符合下列要求：

ａ）　 如果包件的尺寸足够大，所有标志应粘贴在包件同一表面；
４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ｂ）　 对于内装第 １ 类爆炸品的包件，标志还应粘贴在紧邻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的位置；
ｃ）　 粘贴标志不应被遮盖；
ｄ）　 多个标志应彼此紧邻粘贴；
ｅ）　 当包件形状不规则或尺寸太小时，可在包件上牢固系挂一个标牌来粘贴标志，也可采取其他

等效方式。
６． ２． １． ３　 对于容量超过 ４５０Ｌ 的中型散装容器和大型包装，应在相对的两个侧面上粘贴标志。
６． ２． １． ４　 对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附录 Ｅ 和附录 Ｆ 中已列明的自反应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标志还应

满足下列特殊要求：
ａ）　 粘贴了 ４． １ 项标志已表明货物具备易燃特性，无须粘贴第 ３ 类易燃液体标志。 另外，Ｂ 型自反

应物质的包件应粘贴第 １ 类爆炸品次要危险性标志，除非试验数据证明此类包装中的自反应

物质不具有爆炸性。
ｂ）　 粘贴了 ５． ２ 项标志已表明货物具备易燃特性，无须粘贴第 ３ 类易燃液体标志。 但还需粘贴以

下标志：
　 　 １）　 Ｂ 型有机过氧化物应粘贴符合第 １ 类爆炸品的标志，除非试验数据证明此类包装中的有

机过氧化物不具有爆炸性；
　 　 ２）　 若货物符合第 ８ 类腐蚀性包装类别Ⅰ和包装类别Ⅱ的包装标准，则需粘贴第 ８ 类标志。

６． ２． １． ５　 对于感染性物质包件，除粘贴 ６． ２ 项感染性物质标志之外，还应根据该物质的其他危险特性

粘贴相应标志。

６． ２． ２　 标志规格和分类

６． ２． ２． １　 标志的颜色、符号和式样应符合附录 Ａ 要求。 国际多式联运的道路运输部分，如果包件标志

与本部分存在差异，但满足国际多式联运其对应运输方式的要求，可视为满足本部分的要求。
６． ２． ２． ２　 标志应粘贴在反衬颜色的表面上，或用虚线或实线标出外缘。
６． ２． ２． ３　 标志形状为与水平线呈 ４５°角的正方形（菱形），尺寸最小应为 １００ｍｍ × １００ｍｍ，菱形边缘

内侧线的最小宽度应为 ２ｍｍ，内侧线与边缘之间的距离为 ５ｍｍ。 上面两条边缘线的颜色与标志上部图

形或符号相同，下面两条边缘线的颜色与标志下部类号或项号的颜色一致，标志图例如图 ３ 所示。 在未

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标志的所有要素均应与图例比例一致。

　 　 说明：
∗对第 ４． １ 项、４． ２ 项和 ４． ３ 项的标志，图例底角显示数字“４”。 对第 ６． １ 项和 ６． ２ 项标志，图例底角显示数字“６”。
∗∗标志的下半部分显示附加文字 ／数字 ／字母。
∗∗∗标志的上半部分显示类别图形；对第 １． ４ 项、１． ５ 项和 １． ６ 项标志，显示项号；对符合 ７Ｅ 号式样的标志，显示“易
裂变”字样。

图 ３　 类 ／项标志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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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２． ４　 若包件较小，标志的尺寸可以缩小，但符号和标志中的要素应清晰可见。 标志边缘内平行线

与标志外缘线之间的距离为 ５ｍｍ。 边缘内直线宽度应为 ２ｍｍ。
６． ２． ２． ５　 内装第 ２ 类气体的气瓶，可根据其形状、放置方向和运输固定装置，粘贴符合 ＧＢ ／ Ｔ １６８０４ 要

求的标志。 标志大小可按照 ＧＢ ／ Ｔ １６８０４ 的规定予以缩小，以便牢固粘贴在气瓶的非圆柱体部分（肩
部）。 如有危害环境特性的，还应粘贴危害环境物质标记。 标志和危害环境物质标记可适当重叠粘贴，
但应保证危险性标志文字和符号不被遮盖。
６． ２． ２． ６　 除符合 １． ４ 项、１． ５ 项和 １． ６ 项外，标志的上半部分应为图形符号，下半部分应包含以下内容：

ａ）　 第 １ 类、第 ２ 类、第 ３ 类、５． １ 项、５． ２ 项、第 ７ 类、第 ８ 类和第 ９ 类危险货物的类号或项号；
ｂ）　 第 ４ 类中 ４． １ 项、４． ２ 项和 ４． ３ 项，显示数字“４”；
ｃ）　 第 ６ 类中第 ６． １ 项和 ６． ２ 项，显示数字“６”。

６． ２． ２． ７　 根据 ６． ２． ２． ８ 规定，标志内可包含文字，如 ＵＮ 编号或说明危险性的文字（如“易燃”），但这

些文字不应遮盖其他标志要素。
６． ２． ２． ８　 除 １． ４ 项、１． ５ 项和 １． ６ 项外，第 １ 类的标志应在下半部分、分类数字上方，显示危险货物的

项别和配装组字母。 １． ４ 项、１． ５ 项和 １． ６ 项的标志，应在上半部分显示项别，在下半部分显示类别和

配装组字母。
６． ２． ２． ９　 第 ７ 类以外的标志，在类别图形下的空白处填写的文字（类别或项别除外）应仅限于表明

危险货物的危险性和搬运注意事项。
６． ２． ２． １０　 标志的符号、文字和数字应清晰可见、不易磨损，并以黑色显示。 但下述情况除外：

ａ）　 第 ８ 类的标志、文字和类号用白色显示；
ｂ）　 标志底色为绿色、红色或蓝色时，符号、文字和数字应以白色显示；
ｃ）　 ５． ２ 项的标志，符号可用白色显示；
ｄ）　 粘贴在装有 ＵＮ １０１１、ＵＮ １０７５、ＵＮ １９６５ 和 ＵＮ １９７８ 气体的气瓶和气筒上的符合 ２． １ 项式样

的标志（表 Ａ． １），可以容器的颜色作为底色，但需和符号、文字等有明显的颜色反差。
６． ２． ２． １１　 标志应能够经受日晒雨淋而不显著减弱其显示功能。

图 ４　 菱形标志牌图例（第 ７ 类除外）

７　 集装箱、罐体与车辆标志牌及标记

７． １　 菱形标志牌

７． １． １　 规格和分类

７． １． １． １　 除运输第 ７ 类放射性物质外，菱形标志牌是与水平

面呈 ４５°角的正方形，最小尺寸为 ２５０ｍｍ × ２５０ｍｍ，内有一条边

缘内侧线、距边缘距离为 １２． ５ｍｍ，菱形标志牌图例如图 ４ 所

示。 菱形标志牌内显示待运危险货物类别或项别（对第 １ 类爆

炸品，还应标明配装组字母），数字高度不小于 ２５ｍｍ。 菱形标志

牌尺寸可适当放大，但所有要素均应与图例比例一致。 菱形标志

牌应粘贴在反衬颜色的表面上，或用虚线或实线标出外缘。

７． １． １． ２　 容量不超过 ３ｍ３ 的罐体以及小型集装箱，菱形标志牌尺寸可缩小至 １００ｍｍ ×１００ｍｍ。
７． １． １． ３　 各类别或项别的菱形标志牌式样应符合附录 Ａ 要求。

７． １． ２　 悬挂要求

７． １． ２． １　 一般要求

７． １． ２． １． １　 菱形标志牌应喷涂或固定（如插槽式、折叠翻页式）在危险货物运输集装箱、罐式集装箱、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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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罐柜的外表面和车辆的前后及两侧壁。 菱形标志牌应显示所运输危险货物的主要和次要危

险性。
７． １． ２． １． ２　 装运第 １ 类爆炸品的车辆或集装箱的特殊隔舱，悬挂菱形标志牌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如危险货物属于两种或多种配装组，在其菱形标志牌上不需注明配装组。 如运输的危险货物

属于多个项别时，只需悬挂危险性最高项别对应的菱形标志牌。 爆炸品危险性由高到低顺序

如下：１． １ 项、１． ５ 项、１． ２ 项、１． ３ 项、１． ６ 项、１． ４ 项。
ｂ）　 当车辆或集装箱装有 １． ２ 项和配装组 １． ５ 项危险货物时，悬挂满足 １． １ 项的菱形标志牌。
ｃ）　 装运 １． ４ 项、配装组代码 Ｓ 的爆炸品时，不需悬挂菱形标志牌。

７． １． ２． １． ３　 对于装运多类危险货物的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或车辆，如果某种危险货物的

次要危险性已由其他菱形标志牌所标明，不需重复粘贴菱形标志牌。
７． １． ２． １． ４　 当菱形标志牌与车辆所装运的危险货物或其残留物无关时，应对其移除或遮盖。
７． １． ２． １． ５　 当菱形标志牌悬挂在折叠板上时，其设计及固定方法应确保在运输过程中，尤其是遭遇冲

击或遇到意外的情况下，菱形标志牌不会折损或松落。
７． １． ２． ２　 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和可移动罐柜的菱形标志牌悬挂要求

７． １． ２． ２． １　 菱形标志牌应喷涂或固定在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和可移动罐柜的每个侧壁和两端，并应符

合附录 Ｂ 要求。
７． １． ２． ２． ２　 装载两种及以上危险货物的多隔舱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应在每个隔舱相应位置的

侧面悬挂相应菱形标志牌；同时，两侧壁悬挂的各种菱形标志牌也应悬挂在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的

两端。
７． １． ２． ３　 装运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和可移动罐柜车辆的菱形标志牌悬挂要求

７． １． ２． ３． １　 装运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和可移动罐柜的车辆，若从运输车辆外无法看清喷涂或固定于集

装箱、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上的菱形标志牌时，则同样的菱形标志牌也应喷涂或固定在车辆的两个

外侧壁和尾部，并应符合附录 Ｂ 要求。 菱形标志牌若清晰可见，则可不必在运输车辆上喷涂或固定菱

形标志牌。
７． １． ２． ３． ２　 容量不超过 ３ｍ３ 的罐体以及小型集装箱，如果这些罐体或小型集装箱上喷涂或固定的菱

形标志牌从车辆外部不可见，菱形标志牌需喷涂或固定在车辆的两外侧壁和尾部。
７． １． ２． ４　 运输散装危险货物的车辆、罐式车辆的菱形标志牌悬挂要求

７． １． ２． ４． １　 菱形标志牌应喷涂或固定在车辆两外侧壁和尾部，并应符合附录 Ｂ 要求。
７． １． ２． ４． ２　 罐式车辆有多个隔舱，并装有两种及以上危险货物时，应在两侧壁上，沿着每一隔舱相应位

置，分别喷涂或固定相应的菱形标志牌。 两侧边喷涂或固定的各种菱形标志牌，同时也应喷涂或固定在车

辆尾部。 如果两个或多个隔舱喷涂或固定的菱形标志牌是相同的，则这些菱形标志牌仅需在车辆的两

外侧壁和尾部悬挂一次即可。 当同一隔舱需要喷涂或固定多个菱形标志牌时，这些菱形标志牌应紧邻。
７． １． ２． ４． ３　 散装容器应悬挂与内装危险货物相对应的菱形标志牌。 若罐体的容量小于 １ ０００Ｌ，可用

符合 ６． ２ 要求的包件标志代替菱形标志牌。
７． １． ２． ５　 仅装运包件的车辆的菱形标志牌悬挂要求

７． １． ２． ５． １　 装运包件的车辆，菱形标志牌应喷涂或固定于车辆的两外侧壁和尾部。
７． １． ２． ６　 空的罐式车辆、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散货集装箱、厢式货车的菱形标志牌悬挂要求

装运过危险货物但未消除危害的罐式车辆、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散货集装箱、厢式货车，应继

续悬挂上一次运输所使用的菱形标志牌。

７． ２　 矩形标志牌

７． ２． １　 矩形标志牌的规格

７． ２． １． １　 矩形标志牌材质应反光，板底长 ４００ｍｍ、高 ３００ｍｍ，并有宽 １５ｍｍ 的黑色水平边缘线将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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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部分，周边边缘线宽 １５ｍｍ。 使用的材料应能够经受日晒雨淋而不显著减弱其显示功能。
７． ２． １． ２　 若车辆没有足够大的表面悬挂矩形标志牌，可将标志牌的底板长度缩小为 ３００ｍｍ、高度缩小

为 １２０ｍｍ、黑色边缘线缩小为 １０ｍｍ。
７． ２． １． ３　 对于运输散装固体物质的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和可移动罐柜，７． ２． ２． ２、７． ２． ２． ４ 和 ７． ２． ２． ５
规定的矩形标志牌可用自粘板、喷涂或其他等效方式，但应符合矩形标志牌的规格要求，７． ２． １． ４ 中耐

火性规定除外。
７． ２． １． ４　 矩形标志牌显示了危险货物的危险性识别号和 ＵＮ 编号。 危险性识别号和 ＵＮ 编号为黑色

数字，高 １００ｍｍ、宽 １５ｍｍ。 危险性识别号应刻于矩形标志牌上部，ＵＮ 编号刻于矩形标志牌下部；中间

为 １５ｍｍ 粗的黑色横线。 底色为橙色，边缘、水平线和数字为黑色。 危险性识别号和 ＵＮ 编号应清晰可

见，放在大火中烧 １５ｍｉｎ 后应不影响其显示功能，但所有要素均应与图例比例一致。
７． ２． １． ５　 带有危险性识别号和 ＵＮ 编号的矩形标志牌图例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矩形标志牌图例

７． ２． １． ６　 矩形标志牌允许的尺寸浮动范围为 ±１０％ 。
７． ２． １． ７　 危险性识别号由 ２ 个或 ３ 个阿拉伯数字组成，要求如下：

ａ）　 危险性识别号的双写数字表示重点强调此类特别危害性。
ｂ）　 某一物质的危害性由单个数字表示时，数字后应加 ０。
ｃ）　 某种危险性识别号以“Ｘ”打头，表示该物质会与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 对于这类物质，只有在

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理。
ｄ）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中第（２０）列中的危险性识别号及含义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危险性识别号及含义

危险性识别号 含　 　 义

２０ 　 导致窒息的气体或无次要危险性的气体

２２ 　 冷冻液化气体，窒息性

２２３ 　 冷冻液化气体，易燃性

２２５ 　 冷冻液化气体，氧化性（助燃型）

２３ 　 易燃气体

２３８ 　 气体，易燃且具有腐蚀性

２３９ 　 易燃气体，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２５ 　 氧化性（助燃型）气体

２６ 　 毒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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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危险性识别号 含　 　 义

２６３ 　 毒性气体，易燃性

２６５ 　 毒性气体，氧化性（助燃型）

２６８ 　 毒性气体，腐蚀性

２８ 　 气体，腐蚀性

３０ 　 易燃液体或自发热液体

３２３ 　 遇水反应的易燃液体，释放易燃气体

Ｘ３２３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易燃液体，释放易燃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３３ 　 高易燃性液体（闪点低于 ２３℃）

３３３ 　 自燃液体

Ｘ３３３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自燃液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３３６ 　 高易燃性液体，毒性

３３８ 　 高易燃性液体，腐蚀性

Ｘ３３８ 　 高易燃性液体，腐蚀性，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３３９ 　 高易燃性液体，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３６ 　 易燃性液体，轻微毒性；或自发热液体，毒性

３６２ 　 易燃液体，毒性，遇水反应，释放可燃气体

Ｘ３６２ 　 易燃毒性液体，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释放易燃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３６８ 　 易燃液体，毒性，腐蚀性

３８ 　 易燃液体，轻微腐蚀性；自发热液体，腐蚀性

３８２ 　 易燃液体，腐蚀性，遇水反应，释放易燃气体

Ｘ３８２ 　 易燃液体，腐蚀性，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释放易燃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３９ 　 易燃液体，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４０ 　 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自发热物质

４２３
　 遇水反应的固体，释放易燃气体，或遇水反应的易燃固体，释放易燃气体或遇水反应的自发热固体，
释放易燃气体

Ｘ４２３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固体，释放易燃气体；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易燃固体，释放易燃气体；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自发热固体，释放易燃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４３ 　 自发易燃（自燃）的固体

Ｘ４３２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自发易燃（自燃）固体，释放易燃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

置）

４４ 　 易燃固体，在高温下呈熔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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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危险性识别号 含　 　 义

４４６ 　 易燃固体，毒性，在高温下呈熔化状态

４６ 　 易燃或自发热固体，毒性

４６２ 　 遇水反应的毒性固体，释放易燃气体

Ｘ４６２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固体，释放有毒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４８ 　 易燃或自发热固体，腐蚀性

４８２ 　 遇水反应的腐蚀性固体，释放易燃气体

Ｘ４８２ 　 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的固体，释放腐蚀性气体（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５０ 　 氧化性（助燃型）物质

５３９ 　 易燃有机过氧化物

５５ 　 强氧化性（助燃型）物质

５５６ 　 强氧化性（助燃型）物质，毒性

５５８ 　 强氧化性（助燃型）物质，腐蚀性

５５９ 　 强氧化性（助燃型）物质，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５６ 　 氧化性物质（助燃型），毒性

５６８ 　 氧化性物质（助燃型），毒性，腐蚀性

５８ 　 氧化性物质（助燃型），腐蚀性

５９ 　 氧化性物质（助燃型），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６０ 　 毒性或轻微毒性物质

６０６ 　 感染性物质

６２３ 　 遇水反应的毒性液体，释放易燃气体

６３ 　 毒性物质，易燃（闪点在 ２３℃和 ６０℃之间，包含 ２３℃和 ６０℃在内）

６３８ 　 毒性物质，易燃（闪点在 ２３℃和 ６０℃之间，包含 ２３℃和 ６０℃在内），腐蚀性

６３９ 　 毒性物质，易燃（闪点不高于 ６０℃），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６４ 　 毒性固体，易燃或自发热

６４２ 　 遇水反应的毒性固体，释放易燃气体

６５ 　 毒性物质，氧化性（助燃型）

６６ 　 高毒性物质

６６３ 　 高毒性物质，易燃（闪点不高于 ６０℃）

６６４ 　 高毒性固体，易燃或自发热

６６５ 　 高毒性物质，氧化性（助燃型）

６６８ 　 高毒性物质，腐蚀性

Ｘ６６８ 　 高毒性物质，腐蚀性，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６６９ 　 高毒性物质，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６８ 　 毒性物质，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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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危险性识别号 含　 　 义

６９ 　 毒性或轻微毒性物质，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７０ 　 放射性材料

７８ 　 放射性材料，腐蚀性

８０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

Ｘ８０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８２３ 　 遇水反应的腐蚀性液体，释放易燃气体

８３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易燃液体

Ｘ８３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易燃液体，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

置）

８３９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易燃（闪点在 ２３℃和 ６０℃之间，包含 ２３℃和 ６０℃在内），自发引起剧烈

反应

Ｘ８３９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易燃（闪点在 ２３℃和 ６０℃之间，包含 ２３℃和 ６０℃在内），自发引起剧烈

反应，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８４ 　 腐蚀性固体，易燃或自发热

８４２ 　 遇水反应的腐蚀性固体，释放易燃气体

８５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氧化性（助燃型）

８５６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氧化性（助燃型）和毒性

８６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毒性

８８ 　 高度腐蚀性物质

Ｘ８８ 　 轻微腐蚀性物质，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８８３ 　 高度腐蚀性物质，易燃性（闪点在 ２３℃和 ６０℃之间，包含 ２３℃和 ６０℃在内）

８８４ 　 高度腐蚀性固体，易燃或自发热

８８５ 　 高度腐蚀性物质，氧化性（助燃型）

８８６ 　 高度腐蚀性物质，毒性

Ｘ８８６ 　 高度腐蚀性物质，毒性，遇水发生危险化学反应（专家允许后，才能用水进行应急处置）

８９ 　 腐蚀性或轻微腐蚀性物质，能自发引起剧烈反应

９０ 　 危害环境物质，杂项危险物质

９９ 　 在高温环境中运输的杂项危险物质

　 注：第 １ 列中每个数字含义如下：
２———由压力或化学反应导致的气体泄漏；
３———液体（蒸汽）、气体和自发热液体的易燃性；
４———固体或自发热固体的易燃性；
５———氧化（助燃型）作用；
６———毒性或感染性危险；
７———放射性；
８———腐蚀性；
９———自发剧烈反应引起的危险（包括物质本身性质具有爆炸性而产生的爆炸可能性，分解和聚合反应后释放大

量的热或易燃和 ／或有毒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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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１． ８　 对第 １ 类爆炸品，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第（３ｂ）列的分类代码可作为危险性识别号。

７． ２． ２　 矩形标志牌悬挂要求

７． ２． ２． １　 装运危险货物的运输单元应固定两个矩形标志牌，该矩形标志牌应制成竖板，一个固定在运

输单元前端，一个固定在运输单元后端。 如果运输危险货物的挂车在运输期间与牵引车分离，矩形标志

牌仍应固定于挂车后端。
７． ２． ２． 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第（２０）列中给出的危险性识别号的危险货物用罐式车辆或含

有一个及以上罐体的运输单元运输时，应在罐体、罐体隔舱每个单元的两侧壁悬挂与内装危险货物相一

致、清晰可见的矩形标志牌，并在车辆前后悬挂矩形标志牌。
７． ２． ２． ３　 罐式车辆和含有一个及以上罐体的运输单元，装载物质为 ＵＮ １２０２、ＵＮ １２０３、ＵＮ １２２３ 危险

货物，或 ＵＮ １２６８、ＵＮ １８６３ 的航空燃料时，若矩形标志牌显示了主要危险性物质（具有最低闪点的物质）的
危险性识别号和 ＵＮ 编号，并悬挂在车辆的前端和尾部，则不需再悬挂其他物质相应的矩形标志牌。
７． ２． ２． ４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第（２０）列中给出的危险性识别号的危险货物，若为无包装固体

货物，当用运输单元和集装箱运输时，应在运输单元和集装箱的两侧，悬挂清晰可见的矩形标志牌。 这

些矩形标志牌应显示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第（２０）列相一致的危险性识别号和与表 Ａ． １ 第

（１）列相一致的 ＵＮ 编号。
７． ２． ２． ５　 如果矩形标志牌悬挂在集装箱、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上，从运输车辆外部不可见，则这

些矩形标志牌也应悬挂在车辆两侧壁上。
７． ２． ２． ６　 当运输单元仅装有一种危险物质且没有其他非危险物质时，如果在车辆的前部和尾部悬挂

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第（２０）列中危险性识别号和表 Ａ． １ 第（１）列中 ＵＮ 编号的要求的矩

形标志牌，则无须固定 ７． ２． ２． ２、７． ２． ２． ４ 和 ７． ２． ２． ５ 所规定的矩形标志牌。
７． ２． ２． ７　 装运过危险货物但未消除危害的罐式车辆、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散货集装箱、厢式货

车，应继续悬挂上一次运输所使用的矩形标志牌。
７． ２． ２． ８　 当矩形标志牌与装运的危险货物或残留物无关时，应移除或遮盖矩形标志牌。 若矩形标志

牌被遮盖，应确保遮盖物在大火中烧 １５ｍｉｎ 后仍完整、没有损坏。
７． ２． ２． ９　 矩形标志牌悬挂在折叠板上时，其设计及固定方法，应确保在运输过程中即使遭遇冲击或遇

到意外情况，矩形标志牌也不会折损或松落。

７． ３　 高温物质标记

７． ３． １　 高温物质标记规格

高温物质标记为等边三角形。 标记颜色为红色，每边长不应小于 ２５０ｍｍ（图 ６）。 高温物质标记尺

寸可适当放大，但所有要素均应与图例比例一致。

图 ６　 高温物质标记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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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 ２　 高温物质标记悬挂要求

罐式车辆、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集装箱或车辆，在运输或配送温度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的液态物

质、温度大于或等于 ２４０℃的固态物质时，应在车辆的两外侧壁和尾部，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

柜的两侧壁和前后两端粘贴高温物质标记。

７． ４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

７． ４． １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规格

在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和车辆上粘贴的危害环境物质标记，应符合 ６． １． ４ 的要求，尺寸

不应小于 ２５０ｍｍ ×２５０ｍｍ，所有要素均应与图例比例一致。

７． ４． ２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悬挂要求

若集装箱、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和车辆按照 ７． １ 的要求固定菱形标志牌时，其内装危险货物属

于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中 ５． ９． ７ 规定的危害环境的物质，则同时粘贴或固定危害环境物质标记。

８　 运输单据

８． １　 一般要求

８． １． １　 托运人在托运危险货物时，应向承运人提交危险货物托运清单；托运剧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

品、烟花爆竹或放射性物品时，应向承运人提供公安部门核发的许可或批准文件；托运 ＧＢ １１８０６ 规定的一

级放射性物品时，应向承运人提供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核发的放射性物品运输核与辐射安全报告批准

书；托运危险废物（包括医疗废物，下同）时，应向承运人提供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８． １． ２　 危险货物运输承运人应制作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并交由驾驶员随车携带。 驾驶员还应随车携

带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卡、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组成员从业资格证；剧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

竹或放射性物品的运输车辆应同时携带公安部门核发的许可或批准文件；ＧＢ １１８０６ 规定的一级放射性物

品运输车辆应同时携带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核发的放射性物品运输核与辐射安全报告批准书；危险

废物运输车辆应同时携带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发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以及其他标准法规规定的单据。
８． １． ３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和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可以是电子或纸质形式。

８． ２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

８． ２． １　 基本信息

８． ２． １． １　 危险货物托运清单至少应包含以下信息：
ａ）　 托运人的名称和地址；
ｂ）　 收货人的名称和地址；
ｃ）　 装货单位名称；
ｄ）　 实际发货 ／装货地；
ｅ）　 实际收货 ／卸货地址；
ｆ ）　 运输企业名称；
ｇ）　 所托运危险货物的 ＵＮ 编号（含大写“ＵＮ”字母）；
ｈ）　 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
ｉ ）　 危险货物类别及项别；
ｊ ）　 危险货物包装类别及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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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危险货物运输数量；
ｌ ）　 ２４ｈ 应急联系电话；
ｍ）　 必要的危险货物安全信息，作为托运清单附录，主要包括操作、装卸、堆码、储存安全注意事项

以及特殊应急处理措施等。
８． ２． １． ２　 托运清单填写要求：

ａ）　 托运人、收货人、装货单位的名称及地址可使用全称或简称。
ｂ）　 始发地、目的地可填写具体地址或地址简称，但一般情况下名称应包括地级市。
ｃ）　 运输企业名称需用全称。
ｄ）　 所托运危险货物 ＵＮ 编号应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的要求（如托运汽

油时，ＵＮ 编号为 ＵＮ １２０３）。
ｅ）　 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应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第（２ａ）列规定填写：
　 　 １）　 如果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第（２ａ）列中含有“或”或用逗号隔开时，选择对应的

名称［如 ＵＮ １２０３ 在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第（２ａ）列的正式运输名称是“车用

汽油或汽油”，托运清单上的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可以填写为“车用汽油”或“汽
油”］。

　 　 ２）　 如果所托运的危险货物属于类属或未另作规定的条目，且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第（６）列（特殊规定）含有 ２７４ 或 ３１８ 特殊规定，则需在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之后

附加技术名称，如“ＵＮ １９９３ 易燃液体，未另作规定的（含有二甲苯和苯）”。
　 　 ３）　 如果所托运的危险货物属于危险废物，则需在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之前注明“危险

废物”（如“危险废物对环境有害的固态物质”）。
　 　 ４）　 如果所托运的多隔舱罐式车辆或多罐体运输单元，托运清单上应注明每一隔舱装载的

危险货物。 若多隔舱装载危险货物相同，则填写一次即可。
　 　 ５） 　 若危险货物以液态在温度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或以固态在温度等于或大于 ２４０℃环境下

运输，交付运输危险货物的正式运输名称不能体现高温状态（例如，使用单词“熔融”或
“高温”作为正式运输名称的一部分）时，应在正式运输名称之前加上“热”字。

　 　 ６）　 如果所托运的货物是运输时需温度控制稳定性的危险货物，且当“稳定的”一词是正式运

输名称的一部分，且稳定性是通过温度控制实现的，则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应在运输单

据中备注。
示例：
“控制温度：ＸＸＸ℃　 应急温度：ＸＸＸ℃”。

　 　 ７） 　 如果所托运的货物是危害环境物质（水生环境），托运清单中应备注“环境危害”或“海运

污染 ／环境危害”。 该说明不适用于 ＵＮ ３０７７ 和 ＵＮ ３０８２ 或 ６． １． ４． １ 中的例外情况。
ｆ ）　 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类别及项别应符合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ＪＴ ／ Ｔ ６１７． ３—２０１８ 中表 Ａ． １ 的

要求。
ｇ）　 包装类别按照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２—２０１８ 包装类别号码，加上前缀“ＰＧ”（如“ＰＧⅡ”）。
ｈ）　 包装规格为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材质、形状、容积（如 ３０ｍ３罐车）。
ｉ ）　 危险货物数量可用体积（如 ｍ３）、质量（如 ｔ）或件数表示。
ｊ ）　 应急联系电话为能够为承运人或应急救援队伍提供该产品泄漏、吸入等意外情况应急处置措

施指导的电话，该电话应保证 ２４ｈ 畅通。
ｋ）　 有关危险货物危险特性、运输注意事项等内容附录，可附在托运清单之后，也可单独制作一个

文档提供给承运人。
８． ２． １． ３　 托运清单上要求填写的信息应清晰、易辨。
８． ２． １． ４　 托运人应将危险货物安全技术说明书（ＳＤＳ）提供给运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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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２． ２　 不同类别危险货物特殊填写要求

８． ２． ２． １　 第 １ 类爆炸品特殊要求

运单中危险货物运输数量除满足 ８． ２． １． ２ ｉ）的要求外，还需注明以下信息：
ａ）　 每一不同 ＵＮ 编号对应的爆炸品所含爆炸性成分的总净重，单位为千克（ｋｇ）；
注：物品的“爆炸性成分”是指包含于物品内的爆炸性物质。
ｂ）　 运输单据中所有爆炸品所含爆炸性成分的总净重，单位为千克（ｋｇ）。

８． ２． ２． ２　 第 ２ 类气体的特殊要求

对于罐体（固定式罐体、可移动罐柜）内装有混合物的运输，应在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后面标注

混合物各成分的体积百分比或质量百分比。 成分低于 １％ 的不需标注。 若将特殊规定 ５８１、５８２ 或 ５８３
中要求的技术名称补充到正式运输名称时，混合物的成分不需标注。
８． ２． ２． ３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和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特殊要求

对于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和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的运输，除满足 ８． ２． １． ２ 的要求外，运单中还需注明

以下信息：
ａ）　 对于需控温运输的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和 ５． ２ 项有机过氧化物，控制温度和应急温度应标注在

运输单据中。
示例：
“控制温度：ＸＸＸ℃　 应急温度：ＸＸＸ℃”。
ｂ）　 装运有机过氧化物或自反应物质的样本时，应在运输单据备注中注明（如“依据有机过氧化物

或有机过氧化物新配制品的样品相关规定运输”）。
ｃ）　 装运 Ｇ 型自反应物质时，应在运输单据中注明（如“Ｇ 型 ４． １ 项自反应物质”）；装运 Ｇ 型有机

过氧化物时，应在运输单据中注明（如“Ｇ 型 ５． ２ 项物质”）。
８． ２． ２． ４　 ６． ２ 项危险货物特殊要求

除收货人信息外，收货方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也应标注在托运清单上。

８． ３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

８． ３． １　 基本信息

８． ３． １． １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ａ）　 托运人的名称和联系电话；
ｂ）　 收货人的名称和联系电话；
ｃ）　 装货人（或充装人）的名称；
ｄ）　 运输企业名称、许可证号、联系电话；
ｅ）　 车辆车牌号码、道路运输证号；
ｆ ）　 挂车车牌号码、道路运输证号；
ｇ）　 罐车（如适用）罐体编号、罐体容积；
ｈ）　 驾驶员姓名、从业资格证号及联系电话；
ｉ ）　 押运员姓名、从业资格证号及联系电话；
ｊ ）　 危险货物信息；
ｋ）　 实际发货 ／装货地址；
ｌ ）　 实际收货 ／卸货地址；
ｍ）　 起运日期；
ｎ）　 是否为城市配送；
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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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调度人、调度日期。
８． ３． １． ２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填写要求如下：

ａ）　 托运人：包括托运企业或单位名称和联系电话，联系电话应为托运方了解所托运货物的危险

特性及应急处置措施的人员的电话和托运委托人电话。
ｂ）　 收货人：包括收货人名称和联系电话，联系电话应为收货方了解所接收货物的危险特性及

应急处置措施的人员的电话，收货委托人电话。
ｃ）　 装货人（或充装人）：包括装货人（或充装人）单位名称。
ｄ）　 运输企业名称和经营许可证号应按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填写。
ｅ）　 车辆信息和道路运输证号应按照“道路运输证”填写，车牌号码应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

车辆牌照号码。
ｆ ）　 挂车信息：包括挂车车牌号码和道路运输证号。
ｇ）　 罐体信息：包括罐体编号和罐体容积。 罐体编号为罐车罐体的唯一编号或罐式集装箱箱主代

码。 罐体容积单位为 ｍ３。
ｈ）　 驾驶员和押运员从业资格证号应按照“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填写。
ｉ ）　 危险货物信息：包括 ＵＮ 编号、货物正式运输名称、类别及项别、危险货物数量、包装类别、包装

规格。 危险货物数量的填写要求参考 ８． ２． １． ２ 托运清单填写要求中的 ｉ）。
ｊ ） 　 实际发货 ／装货地址：装货完成，车辆开始运输的地点，应填写具体地址；实际收货 ／卸货地址：

运输目的地所在的具体地址。
ｋ）　 起运日期为装货完成开始运输的日期，格式为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ｌ ）　 是否为城市配送：勾选项，对于危险货物城市配送（如成品油配送）车辆，若每个收货人接收的

危险货物相同，每天可只填写一个运单，收货人、目的地可为最后一个收货人的名称及地址。
ｍ）　 备注：有关危险货物的某些特殊要求（可选）。
ｎ）　 调度人：为运输企业派发该运单的调度人员的姓名。

８． ３． １． ３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上填写的信息应清晰、易辨。

８． ３． ２　 格式要求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格式参见附录 Ｃ。

８． ３． ３　 使用要求

８． ３． ３． １　 承运人派发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开展运输作业之前应做好车辆、人员的检查工作，检查内

容应至少包括：
ａ）　 车辆卫星定位装置是否正常运行；
ｂ）　 上次运输任务期间（或上周）车辆运行轨迹是否正常（是否在线、运行轨迹是否一致）；
ｃ）　 车辆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是否与承运货物相符，车辆是否按期年审等；
ｄ）　 驾驶员、押运员是否具备有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８． ３． ３． ２　 承运人可通过计算机、手机 ＡＰＰ 软件等方式，在线或离线填写电子运单信息。 在运单派发完

成后、出车之前，承运人应将运单上传到行业管理部门，并打印纸质单据或以 ＡＰＰ 软件形式随车携带。
电子运单需顺序编号，并至少保存 １ 年以上。

８． ４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卡

８． ４． １　 在运输开始前，承运人应告知驾驶员所装载的危险货物信息，并提供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卡

（以下简称“安全卡”），确保其掌握安全卡内容并正确操作。
８． ４． ２　 驾驶员应将安全卡放置于车辆驾驶室内易于获取的位置。
８． ４． ３　 安全卡的格式和内容宜为四部分，且应符合附录 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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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菱形标志牌图形

菱形标志牌图形见表 Ａ． １。

表 Ａ． １　 菱形标志牌图形

序号 名称 图　 　 形
对应的危险

货物类项号

１
爆炸性物质

或物品

　 （符号：爆炸的炸弹，黑色；底色：橙色；数字“１”写在底角）
　 ∗∗：项号的位置；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此处为空白

　 ∗：配装组字母的位置；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此处为空白

１． １
１． ２
１． ３

２
爆炸性物质

或物品

　 （符号：数字，高约 ３０ｍｍ、宽约 ５ｍｍ，黑色；底色：橙色；数字“１”写在底角）
　 ∗：配装组字母的位置；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此处为空白

１． ４

３
爆炸性物质

或物品

　 （符号：数字，高约 ３０ｍｍ、宽约 ５ｍｍ，黑色；底色：橙色；数字“１”写在底角）
　 ∗：配装组字母的位置；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此处为空白

１． ５

４
爆炸性物质

或物品

　 （符号：数字，高约 ３０ｍｍ、宽约 ５ｍｍ，黑色；底色：橙色；数字“１”写在底角）
　 ∗：配装组字母的位置；如果爆炸性是次要危险性，此处为空白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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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 １（续）

序号 名称 图　 　 形
对应的危险

货物类项号

５ 易燃气体

　 ｛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６． ２． １． ２（ｄ）规定的情况除外］；底色：正红色；数字

“２”写在底角｝

２． １

６
非易燃

无毒气体

　 （符号：气瓶，黑色或白色；底色：绿色；数字“２”写在底角）

２． ２

７ 毒性气体

　 （符号：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大腿骨，黑色；底色：白色；数字“２”写在底角）

２． ３

８ 易燃液体

　 （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底色：正红色；数字“３”写在底角）

３

９

易燃固体、
自反应物质

和固态退敏

爆炸品
　 （符号：火焰，黑色；底色：白色，并带有 ７ 条红色的垂直条纹；数字“４”写在底

角）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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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 １（续）

序号 名称 图　 　 形
对应的危险

货物类项号

１０
易于自燃的

物质

　 （符号：火焰，黑色；底色：上半部分为白色，下半部分为红色；数字“４”写在底

角）

４． ２

１１
遇水放出易燃

气体的物质

　 （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底色：蓝色；数字“４”写在底角）

４． ３

１２ 氧化性物质

　 （符号：圆圈上一团火焰，黑色；底色：柠檬黄色；数字“５． １”写在底角）

５． １

１３
有机

过氧化物

　 （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底色：上半部分红色，下半部分柠檬黄色；数字

“５． ２”写在底角）

５． ２

１４ 毒性物质

　 （符号：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大腿骨，黑色；底色：白色；数字“６”写在底角）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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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 １（续）

序号 名称 图　 　 形
对应的危险

货物类项号

１５ 感染性物质

　 （标志下半部分可写入“感染性物质”和“如有破损或渗漏，立即通知公共卫生

机构”；符号和文字：三个新月形重叠在一个圆圈上，黑色；底色：白色；数字“６”
写在底角）

６． ２

１６ 放射性物质

　 ［符号：三叶形，黑色；底色：白色；文字（应有）：黑色，在标志下半部分写上“放
射性”“内容物……”“活度……”，在“放射性”字样之后应加一红杠；数字“７”写
在底角］

Ｎｏ． ７Ａ
Ⅰ级⁃白色

１７ 放射性物质

　 ［符号：三叶形，黑色；底色：上半部分黄色带白边，下半部分白色；文字（应
有）：黑色，在标志下半部分写有“放射性”“内容物……”“活度……”，在一个黑

边框格内写上“运输指数”，在“放射性”字样后面应有两条垂直红杠，数字“７”
写在底角］

Ｎｏ． ７Ｂ
Ⅱ级⁃黄色

１８ 放射性物质

　 ［符号：三叶形，黑色；底色：上半部分黄色带白边，下半部分白色；文字（应
有）：黑色，在标志下半部分写有“放射性”“内容物……”“活度……”，在一个黑

边框格内写上“运输指数”，在“放射性”字样后面应有三条垂直红杠，数字“７”
写在底角］

Ｎｏ． ７Ｃ
Ⅲ级⁃黄色

０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表 Ａ． １（续）

序号 名称 图　 　 形
对应的危险

货物类项号

１９ 易裂变物质

　 ［底色：白色；文字（应有）：黑色，在标志上半部分写上“易裂变”，在标志下半

部分的一个黑边框架内写上“临界安全指数”；数字“７”写在底角］

Ｎｏ． ７Ｅ

２０ 腐蚀性物质

　 （符号：从两个玻璃器皿中溢出的液体腐蚀着一只手和一块金属，黑色；底色：
上半部分为白色，下半部分为黑色带白边；数字“８”写在底角）

８

２１
杂项危险

物质和物品

　 （符号：上半部分为七条垂直条纹，黑色；底色：白色；下划线数字“９”写在底

角）

９

１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标志牌和标记悬挂位置

Ｂ． １　 装运一种危险货物的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在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的前端、后端和两侧

分别粘贴菱形标志牌，同时，矩形标志牌应悬挂在车辆前端和尾部。 标志牌悬挂的示意位置（以装运罐

式集装箱车辆为例）如图 Ｂ． １ 所示。

图 Ｂ． １　 装运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汽车标志牌悬挂位置示意

２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Ｂ． ２ 　 装运两种或两种以上危险货物的多隔舱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的车辆，应在罐式集装箱或可

移动罐柜每一隔舱相应位置的侧边上固定相应菱形标志牌；两侧壁悬挂的每种菱形标志牌也应同时悬

挂在罐式集装箱和可移动罐柜的两端。 矩形标志牌也应固定于罐式集装箱和可移动罐柜的侧壁每一个

隔舱的相应位置，同时在车辆前后悬挂空白的矩形标志牌。 标志牌悬挂示意位置如图 Ｂ． ２ 所示。

图 Ｂ． ２　 装运多隔舱罐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的车辆标志牌悬挂位置示意

３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Ｂ． ３　 装运集装箱的车辆，在集装箱的两侧壁和两端分别粘贴菱形标志牌，同时，在车辆前端和尾部悬

挂空白矩形标志牌。 标志牌悬挂示意位置如图 Ｂ． ３ 所示。

图 Ｂ． ３　 装运集装箱车标志牌悬挂位置示意

４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Ｂ． ４　 罐式车辆或可拆卸式罐式车辆，菱形标志牌应固定在车辆的两个外侧壁和尾部，矩形标志牌应固

定在车辆的前端和尾部。 标志牌悬挂示意位置（以罐式车辆为例）如图 Ｂ． ４ 所示。

图 Ｂ． ４　 罐式车辆标志牌悬挂位置示意

５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Ｂ． ５　 罐式车辆有多个隔舱，并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危险货物时，应在两侧壁上，沿着每一隔舱相应位

置，分别固定相应的菱形标志牌。 两侧边固定的各种菱形标志牌，也应悬挂在车辆尾部。 应在罐式车辆

或可拆卸式罐体两侧壁上，沿着每一隔舱相应位置悬挂对应的矩形标志牌，同时在车辆前后悬挂空白的

矩形标志牌。 标志牌悬挂的示意位置如图 Ｂ． ５ 所示。

图 Ｂ． ５　 多隔舱罐式车辆标志牌悬挂位置示意

６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Ｂ． ６　 厢式车辆菱形标志牌分别悬挂于车辆两侧面和尾部，矩形标志牌悬挂于车辆前后端。 标志牌悬

挂的示意位置如图 Ｂ． ６ 所示。

图 Ｂ． ６　 厢式车辆菱形标志牌悬挂位置示意

７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Ｂ． ７　 管束式车辆装运同一危险货物，菱形标志牌应固定在车辆的两个外侧壁和尾部，矩形标志牌应固

定在车辆的前端和尾部。 标志牌悬挂示意位置如图 Ｂ． ７ 所示。

图 Ｂ． ７　 管束式车辆标志牌悬挂位置示意

８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Ｂ． ８　 运输温度等于或高于 １００℃的液态物质、温度等于或高于 ２４０℃的固态物质的车辆，应在车辆的

两外侧壁和尾部粘贴高温物质标记。 标记悬挂示意位置如图 Ｂ． ８ 所示。

图 Ｂ． ８　 高温物质标记悬挂位置示意

９２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Ｂ． ９　 运输危害环境物质的车辆，应在车辆的两外侧壁和两端粘贴危害环境物质标记。 标记悬挂示意

位置如图 Ｂ． ９ 所示。

图 Ｂ． ９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悬挂位置示意

Ｂ． １０　 本附录中所规定标志牌和标记悬挂位置为参考示意，实际悬挂位置应根据不同车型在不影响车

辆其他规定标记或装置功能的情况下确定。

０３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附　 录　 Ｃ

（资料性附录）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格式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格式参见表 Ｃ． １。

表 Ｃ． １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格式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运单

　 运单编号：

托运人
名称

联系电话
收货人

名称

联系电话

装货人
名称 起运日期

联系电话 起运地

目的地 □城市配送

承运人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车辆信息

罐体信息

驾驶员

车牌号码（颜色）

道路运输证号

罐体编号

姓名

从业资格证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挂车信息
车牌号码

道路运输证号

罐体容积

押运员

姓名

从业资格证

联系电话

货物信息
　 包括序号，ＵＮ 开头的联合国编号，危险货物运输名称，类别及项别，包装类别，包装规格，单位，数量

等内容，每项内容用逗号隔开

备注

调度人： 调度日期：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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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规范性附录）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卡

Ｄ． １　 安全卡由以下四部分内容组成：
ａ）　 第一部分规定事故发生后，车组人员需采取的基本应急救援措施（表 Ｄ． １）；
ｂ）　 第二部分规定不同类别项别危险货物发生危险事故时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及车组人员应采取

的防护措施（表 Ｄ． ２）；
ｃ）　 第三部分规定危害环境物质和高温物质发生事故时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及车组人员应采取的

防护措施（表 Ｄ． ３）；
ｄ）　 第四部分规定运输过程中应随车携带的基本安全应急设备（表 Ｄ． ４）。

Ｄ． ２　 安全卡的格式和内容见表 Ｄ． １ ～表 Ｄ． ４。

表 Ｄ． １　 事故或事件应急救援措施

　 若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或事件，车组人员应在安全可行的情况下采取如下措施：
　 ａ）　 制动，通过总开关关闭发动机和隔离电池（源）；
　 ｂ）　 避免火源，特别禁止吸烟，禁止使用电子香烟（或相似设备），禁止打开任何电子设备；
　 ｃ）　 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尽可能多提供关于事故或事件的信息、运输的货物信息；
　 ｄ）　 穿上警示背心，并在恰当的地方放置自立式警示标志；
　 ｅ）　 备好运输单据，以便救援人员及时获取有关信息；
　 ｆ） 　 不应走近或碰触泄漏的危险货物，不应站在下风口；
　 ｇ）　 在安全可行情况下，使用灭火器扑灭轮胎、制动系统和发动机的小火或初始火源；
　 ｈ）　 车组人员不可处理装载间（货箱）的火源；
　 ｉ） 　 在安全可行情况下，使用随车工具阻止物质渗漏到水生环境或下水道系统中，收集泄漏危险货物；
　 ｊ） 　 撤离事故或应急事件现场，建议其他人员撤离并听从应急救援人员的建议；
　 ｋ）　 脱掉被污染的衣物，以及已使用且被污染的防护设备，并将其进行安全处理

表 Ｄ． ２　 菱形标志牌危险特性及防护措施建议列表

菱形标志牌 危 险 特 性 建　 　 议

爆炸品

　 　 　 　 １　 　 　 １． ５ １． ６　 　 　

　 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和影响（如大规模

爆炸、碎片迸射、由火源或热源产生强烈的反

应、发出强光、产生大量的噪声或烟雾）；
　 对撞击和 ／或冲击和 ／或热敏敏感

　 利用掩护物躲避，并
远离窗口

爆炸品

１． ４

　 发生爆炸和火灾的轻度危险性 　 躲藏

２３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表 Ｄ． ２（续）

菱形标志牌 危 险 特 性 建　 　 议

易燃气体

２． １

　 火灾危险；
　 爆炸危险；
　 可能产生压力；
　 窒息危险；
　 可能引起燃烧和 ／或冻伤；
　 受热时装置可能爆炸

　 躲藏；
　 禁止进入低地势区域

非易燃无毒气体

２． ２

　 窒息危险；
　 可能产生压力；
　 可能引起冻伤；
　 受热时装置可能爆炸

　 利用掩护物躲避；
　 禁止进入低地势区域

毒性气体

２． ３

　 中毒危险；
　 可能产生压力；
　 可能引起燃烧和 ／或冻伤；
　 受热时装置可能爆炸

　 使用应急逃生面具；
　 躲藏；
　 禁止进入低地势区域

易燃液体

３

　 火灾危险；
　 爆炸危险；
　 受热时装置可能爆炸

　 躲藏；
　 禁止进入低地势区域

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和固态退敏爆炸品

４． １

　 火灾危险；
　 易燃或可燃物，可能通过受热、火花或火焰

点燃；
　 在加热或与其他物质（如酸、重金属混合

物或动物）接触时，含有易于受热分解的自

反应物质。 这将产生有害和易燃气体或液

体，或发生自燃物质；
　 受热时装置有爆炸危险；
　 缺少退敏剂时，有机过氧化物有爆炸危险

易于自燃的物质

４． ２

　 如果包件被损坏或内装物溢出，通过自燃

产生火灾危险；
　 遇水可能产生剧烈反应

３３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表 Ｄ． ２（续）

菱形标志牌 危 险 特 性 建　 　 议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４． ３

　 遇水产生火灾和爆炸的危险
　 通过遮盖溢出物，保
持溢出物质干燥

氧化性物质

５． １

　 遇易燃物质产生剧烈反应；
　 着火和爆炸危险

　 避免与易燃或可燃物

质（如锯屑）混合

有机过氧化物

５． ２

　 高温下，与其他物质（如酸、重金属混合物

或动物） 接触、摩擦或震动，有放热分解的

风险；
　 可能产生有害和易燃气体或蒸气，或自燃

物质

　 避免与易燃或可燃物

质（如锯屑）混合

毒性物质

６． １

　 通过吸入、皮肤接触或摄入等方式有中毒

危险；
　 对水生环境或污水排水系统有危害

　 使用应急逃生面具

感染性物质

６． ２

　 感染风险；
　 可能引起人类或动物的严重疾病；
　 对水生环境或污水排水系统有危害

放射性物质

　 有吸入及外辐射风险 　 限制暴露时间

４３

ＪＴ ／ Ｔ ６１７． ５—２０１８



表 Ｄ． ２（续）

菱形标志牌 危 险 特 性 建　 　 议

可裂变物质

７Ｅ

　 核裂变危险

腐蚀性物质

８

　 腐蚀的灼伤危险；
　 遇水和其他物质，彼此会发生剧烈反应；
　 溢出物质可以形成腐蚀性液化气；
　 对水生环境或污水排水系统有危害

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

９

　 灼伤危险；
　 火灾危险；
　 爆炸危险；
　 对水生环境或污水排水系统有危害

　 注 １：对于具有多种危险性并混合装载的危险货物，每一适用条目都应满足。
　 注 ２：上述内容随着运输的危险货物类别和运输方式不同可能有所差异。

表 Ｄ． ３　 标记危险特性及建议列表

各类危险货物的危险特性及有关建议

标　 　 记 危 害 特 性 建　 　 议

危害环境物质标记

对水生环境或排水系统有危害

高温物质标记

高温灼伤危险
　 避免与运输单元的发热部件和溢出

物质接触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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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Ｄ． ４　 运输过程中应随车携带的基本安全应急设备

　 运输单元应配备以下装备：
　 ａ）　 每辆车携带与最大允许总质量和车轮尺寸相匹配的轮挡；
　 ｂ）　 一个三角警告牌；
　 ｃ）　 眼部冲洗液（第 １ 类和第 ２ 类除外）

　 每位车组人员，应携带：
　 ａ）　 反光背心；
　 ｂ）　 防爆的（非金属外表面，不产生火花）便携式照明设备；
　 ｃ）　 合适的防护性手套；
　 ｄ）　 眼部防护装备（如护目镜）

　 特定类别危险货物附加装备应包括：
　 ａ）　 若危险货物危险标志式样为 ２． ３ 项或 ６． １ 项，为每位车组人员随车携带一个应急逃生面具，逃生面具的功能需

与所装载化学品相匹配（如具备气体或粉尘过滤功能）；
　 ｂ）　 对于危险货物危险标志式样为第 ３ 类、４． １ 项、４． ３ 项、第 ８ 类或第 ９ 类固体或液体的危险货物，还应至少配备

以下装备：
　 　 　 １） 　 一把铲子（对具有第 ３ 类、４． １ 项、４． ３ 项危险性的货物，铲子应防爆）；
　 　 　 ２） 　 一个下水道口封堵器具，如堵漏垫、堵漏袋等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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